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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 进出境邮寄物检疫，是指对通过国际邮政渠道进出

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货物和其他检疫物实施的检疫。其

本身不包括邮政机构和其他部门运营的各类快件。 二、范围

1、邮寄进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 2、邮寄进

出境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

物品。 3、来自疫区的、被检疫传染病污染的或者可能成为

检疫传染病传播媒介的邮包。 4、进境邮寄物所使用或携带

的植物性包装物、铺垫材料。 5、含属许可证制度管理或须

加贴检验检疫标志方可入境的物品的邮寄物。 6、其他法律

、法规、国际条约规定需要实施检疫的进出境邮寄物。 7、

可能引起生物恐怖的可疑进出境邮寄物。 三、权限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管理全国

进出境邮寄物的检疫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所辖地区进出

境邮寄物的检疫和监管工作。 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由植

物检验检疫处旅邮检科负责所辖地区进出境邮寄物的检疫、

监督管理和协调指导工作。 四、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

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及其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及其实施细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进出境邮寄物检疫管理办法

》 《关于严防炭疽传入我国加强进境邮寄物、快件和旅客携



带物检验检疫的紧急通知（国质检动联〔2001〕154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物、动物产品和其

他检疫物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

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

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潜在危险性病、虫、

杂草名录 (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一、二类传染

病、寄生虫病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

名录》 五、工作程序 （一）进境邮寄物的检疫 1、报检 邮寄

物收件人或代理人填写报检单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检验检

疫人员审核进境邮件清单、发票、检疫许可证、卫生检疫审

批单、输出国官方检疫证书或质量（安全）许可证等相关单

证。 依法应实施检疫的进境邮寄物，未经检验检疫机构检疫

，不得运递。 2、检疫审批 进境邮寄物属下列情况之一的，

检验检疫人员应要求邮寄物收寄人或代理人提供相应单证： 

⑴因科研、教学等特殊需要，邮寄进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禁

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物、动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所列进境

物的，必须提供国家质检总局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

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⑵邮寄进境的植物种子、苗木及其他

繁殖材料，必须提供国家农（林）业主管部门签发的引进种

子、苗木检疫审批单，因特殊情况无法事先办理的，邮寄物

收寄件人或代理人应向口岸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机构或相关

部门申请补办检疫审批手续。 ⑶邮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

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进境的，必须提供特殊物

品卫生检疫审批单。 ⑷邮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

寄进境的动物、动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以外的动物产品以及

粮食等植物产品进境的，必须到国家质检总局办理检疫审批

手续，经许可并检疫合格后方可入境。 ⑸邮寄物属于许可证

制度管理或须加贴检验检疫标志方可入境的物品，须提供相

应的证明文件或加贴标志，不能提供相关文件或标志的，应

按规定补办相关手续。 3、现场检验检疫 （1）现场检疫时，

检验检疫人员首先审核单证并对包装物进行检疫。拆验时，

需有邮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场配合做好拆包、重封等工作。 

（2）来自疫区的邮寄物或含需提供检疫审批手续、实行许可

证制度管理物品的邮寄物，由检疫人员向邮局办理交接会签

手续后作暂扣处理，并通知收件人提供有关证单或补办相关

审批手续。邮寄物暂扣期不超过45天，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

限的应当告知邮政机构及收件人。 （3）来自非疫区的邮寄

物或含不需要提供检疫审批手续、实行许可证制度的邮寄物

，由检疫人员进行现场检验检疫。 （4）对进境邮寄物所使

用或携带的木质包装物、铺垫材料，参照进境货物木质包装

材料的现场检疫方法，进行现场检疫。 4、实验室检疫 对需

要进行实验室检疫的邮寄物进行采样后送检。 5、检疫处理

和放行 （1）来自疫区或者被传染病污染的邮寄物须实施卫

生处理，并签发有关单证。 （2）对发现危险性有害生物，

或一般性生活害虫且虫口密度较大的邮件，须进行除害处理

，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交收件人。 （3）进境邮寄

物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作退回或销毁处理： ①在暂扣期限内

未办理报检手续的； ②经检疫不合格又无有效处理方法的。 

需作退回或销毁的邮件，检验检疫机构签发有关单证，交寄

件人。 （4）经检验检疫或检疫处理合格的，在邮寄物上加



盖检验检疫印章，予以放行。 （5）进境邮件所使用的木质

包装物、铺垫材料，参照进境货物木质包装物的检疫处理方

法，进行检疫处理。 6、归档与统计 邮寄物检疫完成后，其

报检单证，包括报检单、检疫审批单、检疫证书、检验检疫

处理通知书、检验鉴定结果报告单、现场检验检疫记录单、

监管记录等有关单证进行归档。邮检工作人员月初要及时统

计上月邮寄物的批次、数量、疫情，并报有关部门存档。 7

、信息上报 发现危险性有害生物、查获邮寄禁止进境物以及

作退回或销毁的邮寄物，须在2个工作日内填写截获通知单上

报有关部门。发现重大疫情的，立即按规定上报。 （二）出

境邮寄物的检疫 1、报检 ⑴出境的邮寄物，输入国或地区有

要求或物主有检疫要求的，寄件人或代理人填写报检单向检

验检疫机构申报。 ⑵检验检疫人员审核出境邮件清单、发票

等相关单证并按有关要求实施检疫。 ⑶出境邮寄物中含有微

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的，

寄件人应当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申报，并接受检疫。 依法

应实施检疫的出境邮寄物，未经检验检疫机构检疫，不得运

递。 2、检疫 出境邮寄物的检疫以现场检疫为主。由寄件人

原件送检或到邮寄物存放地实施检疫。 邮寄微生物、人体组

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必须提供特殊物品

卫生检疫审批单，无法提供的不予出境。 3、实验室检疫 对

需要进行实验室检疫的邮寄物进行采样后送检。 4、检疫处

理和放行 （1）经检疫合格或经卫生除害处理合格的出境检

疫物，根据检疫要求出具相关检疫证书。 （2）经检疫不合

格且无有效卫生除害处理方法的，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

书》，不准邮件出境。 5、归档与统计 邮寄物检疫完成后，



其报检单证，包括报检单、检疫审批单、检疫证书、检验检

疫处理通知书、检验鉴定结果报告单、现场检验检疫记录单

、监管记录等有关单证进行归档。邮检工作人员月初要及时

统计上月邮寄物的批次、数量、疫情，并报有关部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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